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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治理新模式

 月   日，松江区召开     

年高校消防工作会议，通报了全区

高校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情况，观

看了《松江大学城高校消防安全集

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警示片》，

全区   所高校分管副校长就深入

推进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和打

通高校“生命通道”，进行研讨发

言，同日举行高校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治理大培训，全区   所高校

的分管副校长、消防责任处室处长

等共计    余人参加培训。

 月   日，松江区召开高校电

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专题会议，

各高校依次汇报了电动自行车安

全治理情况，深入交流探讨了靠前

一步做好高校电动自行车管理的

措施。

在松江消防指导下，上海外国

语大学松江校区率先探索建立由校

园自有电动自行车监管平台和校园

智能充电监测系统双管齐下的高校

电动自行车智能治理新模式。

| 痛点问题一一破解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西

门口，几位戴着头盔的大学生骑着

电动自行车，驶过闸机时直接感应

开门，顺畅入校。然而，几辆外来电

动自行车却被拦在门前无法通行。

这正是该校自有电动自行车监管平

台落地后的新变化。

该平台通过加装芯片绑定校内

临时牌照 将校内师生自有电动自

行车统一纳入管理，可关联校园闸

机自动开闸。如有未安装芯片的车

辆进入校园，闸机将不会开启，需登

记后方可进入。

通过在电动自行车电池上张贴

    电子标签，并在宿舍、教学楼

等重点楼宇安装     嗅探设备，

实现了避免电池“进楼入舍”：一旦

有人违规携带电池进入宿舍、教学

楼充电，将会发出声光预警。

通过在校内主干道上架设

    感应设备，实现了在校内核

心路段进行测速：一旦监测到电动

自行车超速行为，将以短信形式推

送给车主。

对于占用消防通道乱停乱放的

电动自行车，学校安保人员通过信

息扫码，可迅速获取车主信息，以短

信形式推送给对方，有效破解了电

动自行车违停、僵尸车难清理等痛

点问题。

| 实现智能化监管

除了智能识别，上海外国语大

学还安装了智慧充电系统，为每一

个   级室外防水插座加装智能模

块，方便师生们自行使用手机扫取

二维码免费充电。

这一智慧充电系统可以对每个

插座的充电时间、电流波动进行实

时监测，一旦充电超时或出现充电

过载、短路等突发情况，会自动断电

并立即报警。

此外，该系统还能识别出大

功率电动自行车或者不符合国家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自动停止充

电。

上海外国语大学保卫工作部

（处）处长龚凡说：“目前，我校松

江校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为     

余辆，累计安装智能充电插座     

余个，基本满足师生日常使用需

求。”

松江消防表示，将以此为契

机继续探索高校电动自行车全流

程数智治理新模式，积极接入高

校消防安全志愿服务板块，不断深

化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校园消防安

全治理，共同助力校园安全文化

建设。

晨报记者 倪冬

通讯员 杨象导 实习生 尹毅成

松江大学城聚集了 11 所知名

高校，有师生近 10 万人，校园内的

电动自行车数量庞大、 质量不一，

存在“车辆总数未知”“车主信息未

知”“违规带电池入楼宇 ”“校内行

车不规范 ”等突出隐患 ，如何加强

管理？

今年以来， 松江区消防救援支

队通过数字赋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松江校区率先探索建立高校电动自

行车全流程数智治理新模式： 通过

加装芯片,对校园电动自行车充电、

停放进行统一管理； 通过智能升级

车棚防水插座， 实现了扫码免费充

电， 尽可能从源头上杜绝电动自行

车火灾风险。

| 用儿子名义开账户炒股

老陈是一名炒股深度爱好者，

儿子小陈是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老陈以小陈的名义开立了

一个证券账户，专门用于自己炒股，

账户密码由老陈掌握，虽然绑定的

银行账号为小陈所有，该银行账号

密码也仅小陈知晓，但是证券账户

由老陈实际使用，银行账户内的资

金也是老陈所有，交易盈亏均由老

陈自担。

近几年，老陈向小陈的银行账

户转账   万元，又向某合伙企业

转账    万元，其中    万元备注

为“投资款”，小陈将上述款项均用

于某合伙企业的经营。次月，小陈应

父亲的要求，通过某合伙企业的账

户向证券账号绑定的银行卡转账

   万元，用于证券交易。

老陈不断催促小陈继续转账，

用于股票投资，小陈不忍看父亲冒

风险，一再劝阻。最终，老陈将小陈

及某合伙企业起诉到人民法院，要

求小陈返还借款    万元及利息，

并要求某合伙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 685万元转账怎么定义？

老陈诉称，自己与小陈系父子

关系，故未签署书面借款合同、收据

或借条，亦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

虽然转给某合伙企业的    万元

备注为“投资款”，但这是应小陈要

求，双方并无投资合意；因上述借款

均用于某合伙企业的经营，故某合

伙企业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小陈及某合伙企业辩称，不同

意老陈的诉请。自己与父亲之间不

存在借贷关系，   万余元系老陈

对某合伙企业的投资款，其中    

万元转账备注也是“投资款”，因双

方系父子关系，故未约定投资对象、

投资项目、投资比例或投资回报等

具体内容，   万元也全部用于了

某合伙企业经营。

在老陈与小陈为亲属关系又无

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需要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转账凭证可以

推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

出借人提供了向借款人的转账凭

证，即完成了对借贷合意的初步举

证。借款人抗辩双方存在其他法律

关系，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借款人

就其关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

抗辩进行了举证后，出借人仍应就

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否

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在双方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

主张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需要结合

其他证据，如沟通记录来进一步查

明事实，并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对双方陈述的合理性作出判断，对有

关字样作出合理解释。本案中，人民

法院根据老陈向小陈的转账记录、双

方微信沟通记录、小陈自认事实的证

据，并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转账

备注进行了合理解释，最终认定老

陈与小陈成立民间借贷关系。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

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

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

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故某合伙企业与小陈承担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因证券账户系由老陈掌控，且

某合伙企业向该账户转账的    

万元，均由老陈进行了证券交易，故

人民法院认定小陈已归还借款    

万。

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率，考虑

到双方父子关系，人民法院兼顾借

贷双方利益，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酌

情确定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逾期还款利息。

亲属间借款一直是民间借贷

活动中最常见的方式， 但双方之

间往往碍于亲情关系， 常以口头

约定，未能形成书面协议，对借款

事实约定不明，易导致纠纷发生。

对此，法官提醒：

第一，要提高法律意识，注意

证据保存。 首先，在借款之初，明

确约定借款金额、还款期限、利息

等重要条款， 以上条款并不一定

要形成书面协议， 双方之间的微

信或短信的沟通记录也可以证明

借贷的合意。 其次，留存账目往来

凭证， 在转账时对钱款性质予以

备注，以防发生争议。 再次，在借

款到期时应及时催讨， 以达到中

断诉讼时效的作用。

第二， 弘扬诚实守信、 以信为

本。 公民应坚守诚信，信守承诺，不

能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作虚假陈

述。在发生纠纷时，家庭成员应秉承

互谅互让、 维护家庭和谐的原则，

从化解一起金钱债务出发，最终达

到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融洽的目的。

父亲以儿子名义开账户炒股
685万元转账算投资款还是借款

    父亲以儿子的名义开立证券账户用于自己炒股，先

后向儿子及儿子作为合伙人的企业转账 685 万元。 对于

钱款的性质，两人却各执一词，备注“投资款”，但父亲却

说是借款，到底应该如何定义这笔款项呢？ 日前，上海青

浦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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